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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使用指南提供僱主於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申報僱員終止受僱及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申請
的相關操作步驟。 所有截圖僅供參考，實際操作介面可能有所不同。

如有積金易平台的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

版本: 1.1
日期: 2026年5月29日

積金易客戶服務熱線 183 2622

電郵地址 enquiry@support.empf.org.hk

積金易服務中心

香港島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48號大新金融中心6樓601B室

九龍
九龍尖沙咀東部麼地道77號華懋廣場12樓1204-6室

新界
新界荃灣楊屋道8號如心廣場第2座18樓1802A室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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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簡介

僱主及僱員可透過積金易平台提交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申請。

進行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申請有兩種情況，視乎僱主有否先向僱員支付長期服務金／
遣散費而定。

如僱主已向僱員支付了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僱主可參閱本使用指南透過積金易平台提
交申請，從僱員的強積金帳戶中提取由僱主供款所累積的強積金。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於
2025年5月1日（「轉制日」）正式生效，僱主於提交申請時，請留意以下重點：

由轉制日開始:

•	 僱主強制性供款所累積的強積金不可對沖僱員轉制日起服務年資的長期服務金／遣散
費，但可繼續對沖僱員轉制日前服務年資的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	 僱主自願性供款所累積的強積金及按僱員服務年資支付的酬金，可繼續對沖僱員的長期
服務金／遣散費（ 不論轉制日前、當日或之後的服務年資 ）

詳情請參閱勞工處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專題網站。

備註(僱員)：
如僱主尚未向僱員支付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僱員可參閱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使用指
南（計劃成員）- 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安排，透過積金易平台提交申請，從強積金帳戶
提取由僱主供款所累積的強積金。

https://www.op.labour.gov.hk/tc/index.html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使用指南（僱主）- 申報僱員終止受僱及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安排 4

登入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

於主頁選單按「管理強積金」，選擇「終
止僱員受僱」。

B1

B2

B2

選擇一種方法上載僱員資料： 
(i) 批量上載或 
(ii) 從僱員列表中選擇。

備註：如你需同時申請對沖已支付予僱員的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請選擇「從僱員列表中選擇」 功能並參考ii)從僱員列表中選擇及C
部分 – 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 由僱主提交以完成申請。

B. 申報僱員終止受僱

B1

B3

B3

你可按以下步驟申報僱員終止受僱。

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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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僱員終止受僱

i) 批量上載

a1

細閱批量上載指引並按 ／  
以下載僱員資料表格。然後按 下一步 。

按「上載檔案」以選擇已填妥的表格，然
後按 下一步 。

a1

a2

a2

包含內建檢查的範本 不包含內建檢查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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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資料，然後按 確認 。

細閲條款及細則並按 接受 。

a3

a4

a4a3

申報僱員終止受僱

a5

系統需時處理上載的檔案，成功提交後，你將會於積金易收到通知。a5



積金易流動應用程式使用指南（僱主）- 申報僱員終止受僱及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安排 7

ii) 從僱員列表中選擇

b1

選擇僱員並按 下一步 。  b1

申報僱員終止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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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申請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在「享有長期服務金／遣散費」下選擇「是」並填寫所
需資料，然後按 前往步驟C2。

如無需申請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前往步驟b3-b5繼續。

填寫終止僱員受僱的資料，然後按 。b2

申報僱員終止受僱

下一步

下一步

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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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核對資料，然後按 提交 。

細閲條款及細則並按 接受 。

b3

b4

b5

你已成功提交申報指示。b5

申報僱員終止受僱

b4

備註： 如欲查詢申請狀態，在主頁選單按「我的帳戶」，選擇「我的
紀錄」，然後搜尋交易類別「僱員終止受僱」。如紀錄狀態顯示為「
已提交」，則表示積金易平台已成功收到該僱員終止受僱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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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 由僱主提交 

你可按以下步驟申請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你可按以下步驟申請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a) 按照步驟b2為每位僱員輸入終止受僱資料。
b) 在「享有長期服務金／遣散費」下選擇「是」並填寫長期服務金／遣散費資料，然後按 。

C1

滑動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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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上載頁面上所示的所需文件，然後按
下一步 。

C2

小貼士:
  (i)

 (ii)

(iii)

(iv)

來自僱主的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累算權益將顯示在各個強積金計劃下。

如僱員的受僱期是橫跨2025年5月1日(「轉制日」)，其長期服務金／遣散費須以轉制日
為界，分為轉制前及轉制後兩部分。

尚欠成員的長期服務金／遣散費金額(包括轉制前及轉制後部分)及應付予僱主的金額
會根據你提供的資料自動計算。

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金額的次序預設為：(1)自職業退休計劃僱主部分的轉移（如
適用）；(2)僱主自願性供款（如適用）；(3)僱主強制性供款（只適用於長期服務金／遣散
費轉制前部分），並將從僱主供款部分之已歸屬的累算權益中提取。如需更改次序(如適
用)，請於主頁選單按「管理強積金」，選擇「管理已參加的計劃」並選擇相關計劃以進行
更改。請注意，任何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對沖次序更改，或會影響取消強積金「對沖」安
排資助計劃的資助金額。
有關計算長期服務金／遣散費，以及「對沖」安排資助計劃的詳情，請瀏覽勞工處取消強
積金「對沖」安排專題網站。

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 由僱主提交 

選擇付款方法，填寫付款資料，然後按 
下一步 。

C3

C3

小貼士：
以支票收取款項:支票將郵寄至僱主的通
訊地址。

銀行轉帳：僱主必須是銀行帳戶持有人。
積金易並不接受支付至第三方戶口。

https://www.op.labour.gov.hk/tc/index.html
https://www.op.labour.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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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C5

核對資料，然後按 提交 。

細閲條款及細則並按 接受 。

C4

C5

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 由僱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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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終止僱員受僱及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申報指示已成功提交。 當
申報獲處理後，你將會於積金易收到有關通知。

C6

C6

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 – 由僱主提交 


